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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百 十 

—九四八年六月二口 s期三午;Ê 

牛 席 M r E L - K H O U R I (^利亞）。 

出 席 者 下 列 &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M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圃 哥 俞 比 亞 法 蘭 [ ! 5 敍 利 亞 

每 克 蘭 蘇 維 埃 祉 會 主 義 I t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義it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？，J堅Ô"衆國。 

九 十 七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件S/Agenda 311) 

一 通 ^ i i i事日稃。 

二 巴 勒 斯 f f i 問 題 。 

九 十 八 主 席 致 詞 

主席在吾人開始會nfeWàil,本席擬向 

前任安全理爭會*席法13代表Mr Parodi致 

敬意，並對其*^五月間指導本理爭會工作之 

幹楝才能表亍欽佩。 

九 十 九 > S 過 議 事 日 程 

(譏事日稃通過。） 

一 0 0 繼 績 f t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( 經 主 席 之 邀 靖 ， 埃 及 代 表 M a h m o u d 

Bey F a w z i 黎 巴 嫩 代 表 M r M a l i k 亞 拉 伯 最 

高委員會代表Jamal Bey Husseini及巴勒斯 

坦 猜 太 建 國 l a 會 代 表 M r E b a n就安全U f i * 

會 席 。 ）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争 會 曾 於 一 九四八年五月 

二十九日通^一項决nft案[文件s /aoi ] , ^ 

文件業已發送有關8"方。此項决ni案之末尾 

第二段讀如下 

婧 亞 拉 伯 同 盟 之 會 員 國 及 巴 勒 斯 坊 之 

猶太與亞拉伯當局於一九四八年六；!一 口紐 

- 次 會 議 

二畤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約標本吟間午後六時"前，將其是否接受本 

决 案 之 盲 通 知 安 全 理 爭 會 。 

本 席 可 吿 安 全 理 事 會 § " 代 表 有 關 8 " 方 

業 已 同 接 受 ^ 决 n i 案 ， 並 已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

提送滿奮之答稷。 

本 席 將 宣 譖 昨 日 听 接 之 各 ; ^ 重 耍 之 答 

稷。 i t屮之一爲昨日接镀之猶太建國協會代 

* 之 來 E g 。 ft文如下 

本 人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屋 期 六 將 安 全 理 

爭 會 " ; f j f i j ô 關 * ^ 在 巴 勒 斯 坦 停 火 四 星 期 之 决 

nlL案原文轉呈以色列臨政府。茲特將JW色 

列臨畤政府外交*5長Mr M Shertok之下開 

e 覆 附 上 

idl色列臨時政府對 f安全理事會 

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所通&促請所有 

政府及當局下令停止所有軍爭行動四星期 

之 决 案 ， 業 巳 予 W 充 分 之 考 廑 。 

W 色列臨時政府業已决定響應此項 

促 请 ， 並 色 列 國 防 軍 最 高 司 令 部 下 

令听有8"戰粽之W色列軍隊自六月三日星 

期三"色列時間午前三時（紐約夏令時間 

晚七時）起{¥火，ti對方方項同樣辦理。W 

色列臨frï政府並將；《1守;^决案所定之所 

有禁令及義務，但W其他有關s"國政府及 

當局方承>x同樣辦现爲條件。 

以色列臨時政 / f f W f " 對執行安全理 

事會决ne案內之停火規定願會合作者，乃 

根據下列 s "項假定，依臨時政府之 f見， 

各 I B c 定 實 係 决 案 條 款 之 明 白 涵 義 



( ― ) 决 議 案 所 列 舉 對 輸 運 武 器 入 8 ^ 

亞拉伯國領十之禁"^，對*^自各^領十内 

外 國 所 有 或 所 統 制 之 軍 火 庫 屮 交 送 武 器 

亦應適用。 

(二） 在 停 火 期 間 ， 雙 方 軍 隊 小 得 越 

過其*^宣吿停戦時Wf統制之地域，且雙方 

均可維持其赏時之軍事佔領據點。 

(三） 應保蹬糧食及其他±耍供應品可 

自由運入耶路撖冷，W及牛民之正常出入。 

(四） 凡有關《‧方如有企圆禁ih或阻礙 

送往W色列及其他關係圃家之貨物之1E常 

運输者卽作爲軍事行動論。 

r ) w 色 列 酶 時 政 府 雖 同 , 遵 守 5 r 動 

員 或 訓 練 & 停 ^ 期 間 入 境 之 適 齬 人 員 之 禁 

令，«fe其不論老幼准許移R人境之自由，則 

小 受 妨 害 。 ' 

"雖云，凡此種種由W色列酶時政府所無 

條件接受之停戰决謠案文字與賴祌視之，似 

均係極自然之結論，但爲避免误會起見，似 

應*Nlfc時將其正式錄入紀錄。"[文件S/
8

04] 

本 库 將 所 接 一 切 情 報 轉 吿 安 全 理 事 會 

後，將7雙方代表W對此問題發表意見之機 

會。 

本 席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一 日 T 午 四 時 接 

港 ^ 利 亞 政 府 之 電 報 一 件 。 ^ 電 謂 

請通知I*畲長亞拉伯同盟各會員國 

之外長政治委員會，於W門集會後接受安全 

理事會之P嘴求，一俟安全现举會决定開始生 

：»之時日後，當立卽於其所定之期間内火。 

本决 i*案將由祕畲長轉提安全理事會。 

"各亞拉伯國之所W接受齐^提案，係欲 

苒度^明其恢tu秩序:Ife癯得巴审斯ill問题公 

正解决之誠懇願望。 

"吾人4il求停火期間務須適常，俾"亞拉 

伯 國 政 府 可 通 知 其 所 有 S " 戰 之 箄 隊 。 " [ 文 

件S/815] 

安全Pi事會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下午 

六時接黎巴嫩常51^聯合國代表來a—件，其 

文如下 

"亞拉伯同盟政治委員會阿門開會，决 

定 接 受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指 定 期 間 内 停 火 之 婧 

求。政治委員會將向)«f*長及安全理事會主 

席提3^詳盡答覆。 

" 本 人 現 將 接 受 之 意 通 知 開 F ， W a 其 致 

閣下之函件IF1屮途A延而越過紐約時藺下午 

六時之時限。 ， 

' & 亞 拉 伯 國 政 府 之 接 受 提 案 ， ； 6 at 

m t i :欲見該聖地和平恢伤jèag到巴勒期坦問 

J E 公 正 解 决 之 眞 摯 希 望 。 [ 文 件 s / s o s ] 

吾 人 又 接 敍 利 亞 外 交 部 長 伊 拉 克 外 長 

及蘇地亞拉伯外長之來件，内稱埃及外交部 

長將W亞拉伯同盟8"會員國之答覆通知安全 

珲率會。 

埃及外交 f f l長之答S，係代表所有亜拉 

伯國家發言，其文如下 

"閣下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來電，内 

附是日安全理事會所通》Q之關"在巴勒斯±0 

(^戰四萆期之决-«案原文，業已接到。亞拉 

伯同盟8«會員國政府業巳對閬下所轉:ê之上 

述 决 案 ， 予 以 考 慮 ， 龙 着 本 人 將 其 所 採 取 

之！^A决定，轉吿閣下。^轉上亞拉伯同sa 

之來電如下 

'各亞拉伯圃政府曾 iJ^其稷安全理事會 

丄 次 * ^ 五 月 二 二 日 爲 同 一 事 件 而 提 出 

之P嘈求1時，聲明深望*^巴勒斯坦重建和 

卒，而該國之亞拉伯與猜太人民可相好相 

處，並互相諒解。各亞拉伯國並曾解释所 

W 未 接 受 該 項 猜 求 之 现 由 ， 提 請 注 盲 若 

下保證，因若無此等保證，則在巴勒斯坦 

停It戰loïl無非爲暫時之休息而已，反可引 

起範圍更爲廣大;^騷動及更爲嚴重之恐怖 

行 爲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業 巳 對 此 加 W 注 f , 殊 

可欣慰。停止戰lis^僅應爲一種探求巴勒斯 

W問題公1E解决之辦法，而該問題若得 

îE解决，吾人實歡迎之辛。 

' 各亞拉伯國又欣悉安全PP事會之決議 

案已着聯合國調解專員應於停戰生效後立 

鄞與所有^方接洽，俾便履行大會五月十 

四 日 决 n i 案 所 授 予 之 職 務 。 各 ^ 職 務 中 最 

甫 耍 之 一 爲 镀 得 該 間 趣 之 相 平 而 正 之 解 

决。各亞拉伯國政府深信聯合國調解專員 

及 安 全 理 爭 會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曰 

所 指 派 之 停 戰 委 員 會 知 凡 不 能 保 澄 巴 勒 

斯ifl政治統一或不尊重該國多數入民意旨 

之 任 何 解 决 辦 法 無 成 功 之 機 會 。 此 種 解 

»文件S/
7 7 3 ，第三0二次會 i«所通A之决議 

案。 



决 辦 法 之 結 果 適 與 决 定 停 I t 狨 《 1 之 1 $ 來 

E"i的相反，此點奄粹可疑。此種解决辦法 

將開放現由猶太民族主義者控制之巴勒斯 

i n 門 J 3 , 而 迎 入 大 批 正 f e l U H i 及 , 洲 S " 港 

埠等待機貪成羣進入巴勒斯坦之適齡猶太 

移民。此等移R多+曾受澈底之作戰iilll棟， 

倘能進入巴勒斯 tn , 結果乂將增強猶太 

民族主義恐怖暴徒之力量，而此輩闳爲對 

巴 勒 斯 t n 之 亞 拉 伯 人 及 屮 束 亞 拉 伯 國 之 

安全之嚴重威脅也。如P，安全狎争會有意 

使獪太民族主義者可藉停戰時期之助，以 

迎 人 大 批 增 援 八 員 ， 而 彼 輩 雏 " 移 & 之 名 

義隹入巴勒斯ta,實ji?上則爲曾受311楝之 

戰 y 員 ， 因 而 卽 係 停 戰 期 問 禁 i h 作 戰 人 

員 Ê 入 巴 勒 斯 m 之 安 全 狎 爭 會 决 案 第 二 

段听指之人，此實<>&^人難*^^信。 

最後，各亞拉伯國政府！；？爲乂^ ?5置 

— 具 有 一 切 耍 保 障 之 機 鬧 ， W 審 愼 督 責 

安 全 理 争 會 關 止 戰 y 之 决 n i 案 屮 各 項 

規定與條件，^機關; I T ï l勝任此種困锥之 

任務。各亞拉伯國政府；；？爲就此點而言， 

安全W争會之决桌案： iè未向其充分保^對 

方 能 = 1 守 一 戰 之 規 定 與 條 件 。 " 故 8 " 國 

旣爲一負責維拧區內安全之區域糾糨之& 

員國自須與聯ê>國調解專員及Li勒斯ff i停 

戰委員會會員國盡 i l合作，W便督责上述 

规定與條件之實行。 

根據上 :4解稃，渴望巳勒斯w审建和 

4 &巴勒斯 tn問題瘦得公正解决辦法之8" 

亞拉伯國兹接受安全理爭會之邀癀，自— 

指定之畤日起停戰四星期。各亞拉伯圃不 

顧先â,j解决巴勒期坦問題之嘗,式因猶太民 

族主義者UÎ取之有計劃阻橈態度而遭遇之 

障礙，而仍接受此項猜*足證其*^業巳進 

入巴勒斯ffl之亞拉伯軍隊力能控制形势時 

猶 竭 誠 希 望 與 聯 合 國 ê " 作 到 此 種 解 央 

方 法 。 " [ 文 件 S / 8 1 0 ] 

吾人:iè曾接镀若干3t他文件，業經分發， 

卽 

安全理爭會f?>戰委員會主席來電，文件 

s /sos ,捷克斯泣夫駐聯合國代表來面，稱耶 

潞 撒 冷 之 捷 克 斯 泣 夫 領 事 , 被 射 撃 ， y 致 有 

人受傷，文件S/803，安全现爭會^戰委員會 

主席之另一來電，業經分發之爲文件S/
8

02, 

文件-負由安全理举會繼櫝^鑰，聯合國調 

解 4 ^ 員 來 電 ， 吾 人 將 " 論 准 許 延 ^ 接 受 停 

戰 時 加 W 審 査 [ 文 件 s / s i
4

] , 內 調 解 專 員 贫 提 

出若干建>«1。此外另有猶太建國協會代我之 

來iS，作爲文件S/SOS)分發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在 吾 人 計 論 本 次 

會桌最重要之項目，卽戰之接受J W前，本 

人擬於吾人適听閜之各種文件之後，提出一 

項更正。 

本人得悉美國無線電曾引述其國廣播公 

司之報吿，謂本人曾向安全理爭會宣讀駐耶 

路撒冷法圃颌事之來電，內稱亞拉伯軍I隊毀 

壤舊城之猶太人教堂。 

本人不得7指明;^琨龙非法國領爭而係 

^戰委員會所發，本人僅將是項情報轉吿安 

全H—會[第三〇八次會>^]。此種報導之/J 

錯 ! ^ 莧 乱 法 國 頒 举 遭 受 攻 搫 ， 本 人 深 W 爲 

慽。 

(自此處起採用卽時傅譯制） 

Mr EBAN (巴勒斯坦猶太建國協會）安 

全现爭會業巳廳番文件 S / 8 0 4 内有 W 色列臨 

時政府對五月二十九日所通 > 5 規定巴勒期 

w 停 戰 四 星 期 之 决 案 之 答 覆 。 j y 色 列 臨 時 

政府於;^覆文中*亍决定響應安全璉爭會之 

婧永，Ife遵守S决ni案所規定之W有禁令與 

義挤。 

"色列臨時政府爲立卽響應安全理爭會 

之1者求，並巳f"】其最高司<^部頒發停戰命合， 

同 時 具 有 正 當 之 理 由 期 望 亞 拉 伯 人 接 受 此 

• î f f * "後， t將採取同樣之步驟，因决>^案 

中铕二段顒然含有停戰協定之原則，一經接 

受，卽； i立時發<^停戰之意。至接受之後， 

尙港解决之««項钿則，自可由安全理爭會及 

解 專 員 較 爲 緩 和 之 * 氣 中 談 判 之 。 

W 故 菩 人 雖 欣 聞 亞 拉 伯 國 已 接 受 安 全 

理爭會之决s i案，但對*^彼等似尙未採取辦 

法 發 戰 命 《 ^ j y i 履 行 其 W 接 受 之 義 務 一 

節，實深爲關切。亞拉伯侵略軍隊現仍繼櫝 

3 t 軍 爭 行 勖 。 猶 太 方 面 確 切 明 白 之 孅 命 合 

党一無反應者，此已爲第三次。 

本人: lè無忽視五二十九日决《«i案屮任 

何一段之重要性之畲，但僅提議其屮關 

須 確 實 下 令 戰 之 規 定 ， 實 應 有 最 高 之 優 先 

權。其他各項規定沟須視此項而定。昨夜所 



發生之事足證此點之重耍。 

H 色列酶時政府旣 W S "亞拉伯國已接5 

安全理事會之决議案，且其本身業巳公佈接 

受之意，自有推《审事行動卽將停 ih之充分 

理由。於交戦雙方接受停戦協定之原則後而 

生命犧牲之事仍繼續發生，試搠此果有何意 

義耶？因此，*^晨二時三十分——通知接受 

之期限到期前半/j時一政/fht與W色列最 

高司分磋商，由酶時政府之外交部益親自參 

加 ， 此 次 磋 商 取 之 决 ^ 爲 ， 卽 使 纟 i 喪 失 生 

命及危害各郷村安全之險，停戰命4H?5應維 

持，而不可於所規定之接受期限jy後有違反 

安全理爭會命令之膾爭。 

其時正在祯極進行 f之軍事行動遂驟然 

停頓。已規劃之新軍事行勋均被取涫，而當 

時各處之W色列軍—— , f開萍之報端及阿門 

之通飘中所載之涫息外一皆取攻勢。本人 

不悉諸君是否充分明瞭僅僅下令停戰可引起 

軍事上之不禾?，而jy色列爲竭力儘可能限度 

與 安 全 理 爭 W 合 作 起 見 ， 曾 一 屬 ^ 中 遭 此 

不利三次之多。 

自W色列司分部發^停戰以來，卽有下 

列各举件發生上午六時四十五分，Negba村 

受埃及泡火驄撃，上午七時五十分，埃及坦克 

車於該村守軍服從停戦命令之際銜人Negba, 

下午八時十五分，埃及飛機二架森炸Hulda 

村,後亞拉伯軍隊於Jeftin id北向W色列之陣 

地反攻，Dan村被黎巴嫩境内狻出之泡火攻 

撃,KfarYona W束之W色列軍隊遭對方攻搫 

Ramat Hakovesh村爲Tira發出之(g火所搫。 

吾 人 不 知 接 受 立 卽 停 戰 之 决 案 後 何 

可,軍拳行動，而《吾人咸知雙方均巳接受 

停戦之邀請。若亞拉伯軍隊4全部停戰，則 

W 色 列 傘 隊 顧 然 小 但 須 恢 t k i t 防 勢 ， 且 將 * 

取其先前在 8 "戰線所施行之主^攻勢。 

W钛吾人認爲安全理亊會之首耍任務似 

爲 决 定 須 實 行 停 戰 之 期 限 。 

本人又窣^ft^gf木此期限4鹰定《1 & 問 之 

任 何 時 刻 ， 因 菩 人 實 難 A 許 考 國 人 民 第 三 A 

受#il祌上之痛苦與小可勝sf之危險。 

W色列嗨時政府根據其所得之經驗，决 

定 W 後 * ^ 正 式 接 得 邁 知 謂 對 方 巳 發 分 停 戰 

m, 再頒發停戰命分。 

本 人 ; ^ 宣 讀 文 件 S / S O
4

, 内 有 調 解 専 員 之 

來件，郎係參0?此種會含。吾人不得不一問'該 

件是否^,产着重技術方面之完善而對於扬'救 

人類生命一4^之迫切，似未予充分之^盲。 

， "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接 受 安 全 理 爭 會 之 决 讒 

案 並 允 服 從 ^ 决 ^ 案 所 定 之 禁 令 與 義 務 ， 卽 

係 再 度 明 共 伊 聯 合 國 之 S 忱 。 吾 人 從 未 掩 

飾吾人之奮見，卽其屮甚多挚令與義挤實， 

自停敏决 - i案内删去。一般人士——本人 i l 

爲 有 人 士 ̶ ̶ 皆 知 其 W W 列 人 ^ 决 i « 案 

者,乃欲"亜拉伯國停ih侵略。 

菩 人 當 時 並 不 爲 一 種 蓄 啻 欲 推 翻 一 新 

建國家生存之侵略，須以政冶讓步爲條件加 

W拗阻，睢安全理爭會7 <W爲然。凡人類之 

爭僅"S抽象之"^刖>>1定進ibJÈ非易爭。而以 

色刈於兩度同意無條件停X後，現仍承擔此 

種，將防澳事務放棄四星期之義務一而無 

後4致苒有攻搫It争之確七;r保證。 

W 色 列 同 t r 遵 守 ^ 運 軍 X 四 星 期 時 ， 

實明知係接受一種嚴重之>f利。某敵方因立 

圃年久並藉其與一大國聯盟之便利，業巳有 

充分之機會在其境内精聚武器。反之,W色列 

僅*^數星期,〗，1始能爲防锲作適當之部署。十 

餘年來屮束之軍 t i問題實巳因英聯王國旣爲 

各亞拉伯國之聯盟國，同時又任巴勒斯坦之 

受託 1 一争而引起一種異乎尋常之淸勢。英 

聯王國政府前一地位，保P母亞拉伯軍隊有 

完善與適當之 / ‧ f f i f iS ,而"後一地位在嚴 iS之 

封敏wf能辦到之範圚内，保證巴勒斯坦之摁 

太 人 7 冉 據 有 武 器 。 

本人此刻並非批評此争之是非，不過因 

此 爭 可 * 明 一 種 擠 形 — — 卽 直 至 二 星 期 前 ， 

英 國 之 政 向 爲 一 面 f £ 谷 亞 拉 伯 國 可 正 式 武 

而一面則封â《巴勒斯tn之搆太人一故 

，一iffi而已。若菩人n«目#j之掎勢爲巳定，則 

吾 人 卽 係 , ？ 定 一 種 小 平 等 之 現 象 ， 對 並 無 

卓 m S " 種工 A W t Ë 爭防儳之自由——辛*^正 

式權力則更 4 論矣」一之一方至爲不利。 

安 全 争 會 接 受 決 ^ 案 原 草 案 之 若 干 修 

正後，確巳I" i 铰 决 案 目 前 案 文 所 含 不 卒 

等更甚之 4 平等之處，因吾人猶憶原來之决 

n§案草案片面梦》É军X至《kl色列國，而任所 

有 亞 拉 伯 侵 略 國 n 由 取 得 武 器 也 。 安 全 理 爭 

會修正;^小公下之提案後，確巳將吾人之不 

利 地 位 减 f l l M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可 A i 接 受 五 月 



二十九日决n i案之程度。 

但安全现爭會之原盲顯然爲5"c全f*ih武 

器 在 交 戰 雙 方 任 何 一 造 境 流 入 其 手 ， 此 項 

原 則 本 人 得 不 提 請 諸 君 r È f M r Shertok 

表 亍 " 色 列 接 受 ^ 决 n « 案 之 忙 文 4 之 第 一 點 

解釋。 

目Bil之It^Eî爲與8"亞拉伯國家有條約 

上之關係，因而須W武器fjt給》"；1國家之英 

聯王國，；a 8 "^國家如十内擁有JÊ控制大批 

戰 物 資 。 决 n i 案 文 明 白 指 出 A 戰之四 

屋 期 内 絕 對 ^ It 8 " 亞 拉 伯 國 f i 外 界 楡 人 武 

器 ， 此 毫 無 疑 義 。 但 菩 人 樣 相 ， < ^ J e 案 

之 槠 神 定 禁 I h 任 何 一 國 將 : t t f r î f ^ 國 家 f f i 

十W內W積之武器交 f t交戰國。例如將開羅 

或 阿 門 英 國 軍 中 之 配 備 交 0 ^ 外 糸 H H 或 埃 

及 軍 隊 ， m 技 術 上 s 或 7 能 稱 爲 楡 出 品 或 輸 

入 品 ， 但 若 停 戰 之 四 萆 期 內 發 生 此 等 1 ^ 4 ， 

卽,係小遵决 n i 案之精神。此等武器之交付 

因涉及一國政府移交其所有武器〗产另一国， 

故自爲輸出，且爲决案定義W指之楡出，因 

此項移交使理論上武器輸入來lK>已被斷絕之 

國家，反增多軍器也。 

吾 人 深 信 對 於 决 無 疑 義 ， 卽 倘 

吾 人 深 疑 4 t 是 否 * 係 公 正 之 ^ A 命 令 仍 1
3 施 

行，則吾人務須依最公正之條件處理。是故 

吾人4知英聯王國代*是否可提出1^1^，謂 

其 本 國 政 府 對 ， / 此 决 p « 集 之 解 稃 ， 四 星 

期之時期内，禁 ih用任何方法冉;fpS"亞拉伯 

國 家 或 i î l 色 列 境 內 W 戰物夤交行8"；：^國。 

本人現擬一論吾人所投;出之第五 S A解 

释，因依吾人之奮見，此實爲最簡單 iâ明白 

之解釋。安全理爭會决案之最後修正文字， 

對*^有關調勋軍隊與人員之問题，巳 i [淸楚 

之 能 爭 。 其 最 後 W 定 之 I f 則 爲 隊 之 調 動 ， 

無論爲結隊或個人，皆應停頓，惟平民移居 

人境之通常爭務則小受影響。《a决案謂作 

戰 入 員 小 應 輸 入 任 何 一 國 領 + ， 或 â J t 中 

之 一 至 另 一 十 。 吾 人 接 受 是 項 规 定 。 

^ 决 桌 案 又 S î i 移 入 各 該 領 十 之 適 齡 男 

子 ， 得 予 W 動 員 或 3 1 1 楝 。 规 定 雖 在 此 最 

緊 急 之 際 妨 礙 " 色 列 改 進 ; K 國 防 設 施 ， 但 吾 

人 方 予 接 受 。 但 决 案 W 規 定 之 限 制 f î 此 二 

項 而 已 。 辛 * ^ & 適 齡 ^ ^ & 是 否 可 " 移 入 任 何 

領土之問題，由决案各條款本身已，丄定。 

3 t 決 定 爲 然 。 决 案 肯 定 i J l 應 預 料 有 此 等 

平 民 入 境 ， 甚 辛 進 一 步 規 定 鹰 如 何 軍 事 觀 

點 確 定 並 限 制 此 種 人 境 移 民 之 活 , 。 

故 埃 及 之 答 a 中 所 J 難 " 想 像 安 全 理 事 

會採取其確巳採取之决定，卽在不許入境之 

戰 人 員 及 許 可 爲 平 民 職 業 入 境 之 " 適 饊 

男 子 之 間 劃 分 一 明 白 特 定 之 ® 列 一 節 ， 似 

A 乂耍。决s i案須依其目前原文接受之，雙 

方均 i t^îf問其各項規定是否能满足其聲請與 

耍 * ， 全 ? 15接受之。 

W色列之接受該提案並願意頒發停戰命 

令，係W此案文爲根據。吾人現有之案文， 

A論fl任何一造有何利益與不利——人人 

皆知丰罢之3利實&我方一^應*^此時再 

受原則上之改變。 

依吾人之 f 見，其他三項解释方係自决 

nit*盲義^|>來，但爲避免懷疑及誤解起見， 

或ÎJB安垒理爭會或^解專員加W說明。雖云 

在距離甚遠之此間籙劃實際措施並非易爭， 

但 本 人 務 0 ^ 請 諸 君 < 4 奮 本 决 案 關 路 撒 

冷城一節之含義。倘須實行停戰，則凡JW武 

力或障礙阻 ih任何正常平民之職業者，皆爲 

非法。而&停戰期間使用武力或障礙 « i ̶城 

之 居 民 餓 斃 i 不 能 得 生 活 上 之 需 品 者 ， 尤 

爲4規則之行爲。具體言之，若吾人有装載糧 

食與藥品之連貨汽車自特拉維夫開往耶路撒 

冷而4 :^^4^黎所阻，不能將此等物品輸人 

玲路撒冷，則違背停戰之文字與精砷者非吾 

人，而爲阻礙菩人之人。是項原則本屬籾淺， 

似應小言自明，但吾人仍^不得不請諸君加 

W注意，因A去此問題有其特殊之IS形也。在 

—特定之區域內實行停戰，務須包括在 

内 爲 和 目 的 而 使 用 正 輸 之 來 往 自 由 。 

倘吾A决定停戰四屋期，、在此期間停ih 

卓事行動並減I牟敵對情緒，吾人自决非欲使 

M路撒冷之居民餓斃或於此盛夏之時不能得 

水。"武力禁運糧食與藥品之舉動或嚿視爲 

^爭行動中;^黷武而惡毒之方式。本人懷疑 

本會ni廳屮是否有任何入，無論3t持何觀點， 

敢 e l 此 種 行 動 符 合 本 决 ^ 案 所 欲 產 生 之 f t 

形。 

¦ î î 此 W 外 ， 吾 人 對 貨 物 之 封 鎗 與 通 過 

所陳^見中方含有此奮，卽在一區內停戰應 

包栝在該區內爲和平目的來往之自由。文件 



s / 8 0 4 中 尙 有 第 四 點 解 釋 。 舉 實 例 W i s 明 

之 若 干 運 貨 往 W 色 列 之 船 隻 業 巳 埃 及 海 

港 被 扣 ， 不 能 完 成 其 航 程 。 姑 置 任 何 戰 决 

議案不論，此實爲非法行爲。此種行爲之非 

法，實典黎巴嫩政府拘捕美籍船隻A^«"n-

Carp號之搭客，性質相同。但旣巳接,本决 

譏案後，此種封鋇辦法卽成爲明白違背安垒 

理爭會决讒案而範圍更爲廣大之非法行,爲。 

W武力阻Ih爲和平目的航行之船隻抵3目(Ù 

地無疑爲本决^案所禁Ifc之軍事行動。 

吾人對於軍隊陣地及其行動所受限制之 

第二點意見，僅係說明籌商停戰時Wf循之裤 

常 國 際 慣 例 而 已 。 其 應 適 用 之 原 則 爲 交 戰 

雙方之卓隊可於其業已佔頜地帶内之交通線 

上 自 由 行 動 ， 但 須 避 免 停 戰 生 效 時 听 有 一 

切佈置之任何全继變動。 

本人不擬於此時詳論爲巳交由調解専員 

辦理之停戦命令之督責間題。此刻調解1^員 

在巴勒斯坦領十内派有觀瘵人員。依照本决 

議 案 之 規 定 ， 其 控 制 權 勢 須 伸 張 辛 本 决 案 

所提及之毎一亞拉伯國家。由*^各該國家頒 

+之廣大，控制間題乃成爲"IV分祓雜。各亞拉 

伯 國 家 與 色 列 國 有 便 利 調 解 專 員 此 方 面 之 

工 作 之 直 接 鷂 務 。 但 亞 拉 伯 國 家 絕 對 不 能 

W 任何名義垒加督責 J W 色列國對*^决案屮 

各項規定之執行，自不必言——而倘非埃及 

答覆屮曾提及其一點，方原町不言。 

吾人*^聲明接受本决Si案時，曾審愼避 

免對任何人有所批評，或提及若各亞拉伯國 

同意下分停戰時，W後四萆期內或將發生之 

政治活動。惟不幸埃及之答稷中有一不必^ 

之語，郎必須"保證巴勒斯坦政治統一，作 

爲此四星期之時期内鹰達目的之一。若一造 

於接受此協定時郎矢言A破壤另一g之政治 

及頜士完齄，並根據爲任何公1^人士W不能 

接受之統一 J f則"強*解决，則本人H I '爲此 

協定之前途殊可令人憂廑。埃及答《屮此一 

多 餘 之 語 使 ^ 人 小 得 4 爲 明 白 及 正 確 了 解 起 

見重申吾人接受此項協定之ihi神。吾人之接 

受 協 定 ， 係 根 據 《 色 列 國 之 政 治 及 馏 士 完 

罄 與 埃 及 黎 巴 嫩 敍 利 亞 及 外 約 伹 之 政 治 及 

領士完整同爲不可改變之爭實。 

W色列圃對各該國家並無任何耍求。敝 

國並未耍求其寸士。敝國並7耍求其獨立與 

牛 權 之 絲 奄 減 損 。 W 色 列 國 對 & 該 國 家 並 

無 任 何 S ^ ， 不 接 受 各 ^ 國 家 對 其 合 法 提 

出 之 任 何 耍 木 。 吾 人 須 承 國 家 權 利 業 經 

證實確立之旣成政治個體。目前任搽不在損 

害一國之完賴而圖另一國之利，〖fiî爲互相容 

納割方之生存，W便W色列國充分享受其政 

治及颌;1之完鹆，可與其鄭人；r卽其wf與共 

處之四鄰，訂立和平犮奸之關係。此種關係 

之 耍 條 件 爲 平 等 與 旦 尊 。 國 際 上 現 已 確 信 

W色列國一旦成立爲與其所有鄰邦平等之政 

治團體，則亞拉伯人與擠太人合作之客觀條 

件 卽 已 存 。 î 故 若 W 色 列 能 與 七 亞 拉 伯 國 家 

" 平 等 之 地 位 相 遇 ， 而 摒 棄 听 有 互 相 侵 害 對 

方政治獨立及領士完齄之c理，則目前之 I t 

勢 或 含 有 可 ^ 水 久 協 之 可 能 。 

凡此種種雖對於W後數星期內之爭態演 

變頗有關係，但本人此時提》 i其04須居於最 

切 之 問 題 之 後 卽 早 闩 决 定 停 戰 生 效 之 確 

切WFHÎJ是也。 

Jamal Bey HUSSEINI (亞拉伯最高委員會） 

此«=本人jfe無冗昆之言論發表，但爲使吾人 

之立場W白起見，本人茲蘀明亞拉伯最髙委 

員會係亞拉伯同盟之一份子，而"fe席適所宣 

讀 由 埃 及 外 交 部 長 發 來 之 亜 拉 伯 同 盟 之 答 

« , JT代表吾人對*^停戰掙案之會見。 

吾人巳自摁太建國協會發旨人方面聞悉 

關*^停戰之若下假定及解釋，依本人之意見， 

此等假定與解稃在停戰决‧‧fe案之各項規定或 

亞 拉 伯 之 « f f i 中 均 無 明 文 。 W 故 本 人 向 亞 

拉伯最髙委員f報吿此點Wl5îl , >f擬對此等 

假 定 與 解 釋 發 * 任 何 盲 見 。 但 渠 旣 以 如 此 堅 

决之語氣提及巴勒斯坦之某本而最重耍之政 

治問題，本入^爲有表明巴勒斯扣之亞拉伯 

人 小 能 參 加 任 何 巴 勒 斯 f f i 有 任 何 撙 太 國 爲 

根摅之政冶討論之責任。 

( 伊 拉 克 代 表 M r Al -As i l應主席之邀蹐 

鼽安全a爭會pife席） 

Mr AL-AsiL (伊拉克）伊拉克政府與其 

他«"亞拉伯國政/ f f協商後，業巳將其對安全 

理爭會停戰决《« i棻之答覆，提送祕長。伊 

拉 克 政 府 充 分 準 彌 與 安 全 理 爭 會 作 ， 爲 巴 

^斯坊之和平盡力，俾停戰協定不致爲任何 

不負責之颶體與有利時加W任盲破壤——有 

如 業 已 耶 路 撒 冷 發 生 者 。 



伊 拉 克 政 府 爲 爲 探 取 M F 耍 娈 措 施 

解决陝极巴勒斯坦和平與秩序之重大鬥题， 

並 爲 預 防 任 何 首 外 不 幸 爭 件 之 破 * 有 鬮 î f 方 

實現此項目的之努力起見，解决此問题之正 

當方法與g"種目的同樣重要。 

是 故 安 全 理 爭 會 鹰 採 取 步 驟 ， 使 亞 拉 

伯國家與巴勒斯坦人民益信；&該地建立最後 

和平之！^，巴勒斯坦小致發生啻外爭件，使 

此 種 力 全 功 盡 棄 。 

安全理爭會*^離衝突地SA相去數千哩之 

處 舉 行 會 > ^ ， 或 可 爲 和 平 之 最 高 目 " 爲 可 

蹐聯合國調解a?員與&亞拉伯國政府及有闊 

當局直接接洽，以便商定可保四星期『勺確切 

停戰之具體某礎。 

本 人 靖 安 全 理 爭 會 注 t r 五 二 十 九 日 决 

鏞案屮所定之期限係^亜拉伯國政府之《覆 

期限而非實際停戰期限。五月二十九日决>â 

案中之有鬮一段如下 

" 請 亞 拉 伯 同 盟 之 會 員 國 及 巴 勒 期 w 之 

猶 太 與 亞 拉 伯 常 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一 日 午 

後 紐 約 標 单 時 間 六 時 前 " 其 接 受 本 决 案 之 

意，通知安全理學會。[文件s / so i ] 

吾 人 因 鎏 於 到 一 舣 協 5 i W 前 ， 雙 方 

有甚多問題須待安全理事會解决，故益信 

此 a » 爲 然 。 且 諸 君 當 知 菩 人 衞 有 時 間 " 通 知 

前線所有4?隊停戰，尤因猶太恐怖團並非正 

規軍，故或可能用不遵命令之行勋破壊此種 

努力。吾人對 i fHdLtJi /F引一段之了解爲安 

全理爭會將;Ir^雙方均巳向其作答 jk陳述會 

見，由安全现爭會考慮此等實見後，始決定 

停戰之時刻，予雙方W充分之時間將此命分 

傅 達 前 線 有 軍 隊 。 

(自此處起復用次第傳譯制） 

主 席 若 無 其 他 代 表 希 望 發 t ， 安 全 I t 

爭會應對*^4^日>*爭日稃內至關重耍之若干 

點作一决定。 

at中本席纟2爲最重耍之一問題有關四星 

期婷戰之開始畤刻，關P此tyj ，今日業已將聯 

合國調解專員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二日自巴勒 

斯坦所發之電報原文作爲文件分發。該電係 

拍致祕書長，而其内容則有關安全理爭會於 

五 月 二 十 九 日 " ; f 通 ^ 之 决 案 。 電 文 如 下 

安 全 0 丄 举 會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决 象 若 經 

則本人推斷势項决定停戰生效之 

日期。本人業已與待拉維夫及阿門雙方商談， 

而本人對;^管制問题之初步硏萍使余確信在 

接 受 與 實 行 决 案 之 期 限 間 必 須 准 予 有 一 短 -

期之間隔。就實施管制之觀點論，此時期或 

可 定 爲 數 日 。 > 

爲實！^上之原因，本人深望安全理爭會 

於雙方接受上述決pi案後，fe/f决定之生效日 

^ 小 致 A 早 ， " 致 ; î f 能 行 施 管 制 ， 而 引 起 雙 

方互相指控違反行爲。本入提遴理事會授權 

調解專員與雙方及停戰委員會磋商確定生效 

日期。本人假定四â期之時問係自生效之日 

期起算。[文件S/
8

14] 

耽本席,刻>«开宣凟雙方接受安全理事 

會决sS^之文件之了解而言，接受並未附有 

條件。雙方所提之盲見不能？?爲係規定某種 

條件。據本席所知，雙方僅堅持須適用某種 

保 障 ， 俾 可 保 ^ 决 案 之 實 施 有 嚴 格 管 制 而 

巳。是故本席爲安全理爭會之决 p « 案業經 

雙方無條件接受。 

該决 - i案現正尙待實施，而吾人現已接 

到聯合國調解專員之t^i^。 

本 席 希 望 安 全 理 爭 會 各 表 對 調 解 專 

員之提>^^，卽先由調解專員與雙方研究此問 

題，W便予Adl充分之時間，而後由其决定該 

决 3 « 案 接 受 後 與 實 施 前 所 之 時 期 一 節 ， 發 

表盲見。本人希望S"代表就調解專員之建 

發表官見建^或菲論。若無人發言，則本席 

卽 當 爲 安 全 理 爭 會 贊 同 調 解 專 員 之 提 議 ， 

並將此奮通知之。 

Mr A R C E (阿根廷）本人擬先對此間所 

謂^事雙方之能接受安全理事會所提出之停 

戰 堤 案 ， 表 矛 賀 忱 。 本 人 對 停 戰 之 了 解 與 

主席相同、卽其接受務須不附條件。若有任 

何條件，則馑由兩方與理事會互相同盲，職 

是之故，本人請安全理爭會各代表注意W予 

在當地與方接觸:m能與之達協>a之人W最 

廣泛之權力爲â：。 

某 此 種 理 由 ， 本 人 竭 力 贊 助 大 會 所 派 

調解専員之提nie 

Sir Alexander G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) 關 

實施停戰之日期一點，本人完全贊成主席 

之提pi。本人希望主席立卽通知調解專員並 

授椹與有關8"方及停戰委員會磋商JW决定停 

戰 生 效 日 期 。 本 人 並 希 望 主 席 爲 宜 請 ^ 解 



專員儘逨决定此日期一蕖«•kJ方顥5此項 

必耍。 

本 人 不 知 主 席 是 否 巳 提 及 調 解 專 員 ^ 

文，文件 S / 8 1 4 内之最後一句，卽"本人假 

定四屋期之時間係自生效之日起算。""本人 

鹳之，此點似至爲重要，本人希望安全理举 

食同意授權主席贊同調解專員是項假定。 

主 席 本 席 W 爲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W 提 之 * A 

頗爲有理。停戰之四屋期時期理應爲四>！期， 

而不可缺少一天，二夭，三夫，或五天。若 

於停戦生效WS，Î巳&去二，三日，刖此數日 

不應自此四星期扣去。此乃當然之理， îR如 

讕解專員來電最後一段W稱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本 人 S 及 停 戰 生 

效之日期可能遷延日久，卽政覺小無憂盧。 

但 本 人 鼸 爲 闞 於 此 爭 吾 人 須 信 任 調 解 專 

員，第一因渠身腠其境，铕二因自吾人Wf接 

之 報 吿 颧 之 ， 渠 與 S " 方 之 接 觸 铰 吾 人 切 多 

矣 。 且 吾 人 旣 已 派 定 調 解 專 員 ， 吾 人 須 盡 

力予W最大之權力。本人認爲如此吾人卽可 

表矛對渠之信£：,並信若吾人予W决断之自 

由 ， 吾 人 可 增 加 A 對 渠 所 須 調 解 雙 力 之 權 

力。 

愛是本人贊成，所閜之二項意見，同時 

希 望 停 戦 之 實 施 不 致 遷 延 遇 久 ， 而 方 & 此 

閬所表矛之善意，將乘其尙辨;之《=，卷予 

運用。 

Mr AumN ( 关 利 堅 衆 國 ） 本 國 政 府 

對於五月二十九日决<41案之规定業經粹條件 

接 5 ， 頗 引 爲 慰 。 

吾人深知目前之淸勢涉及文件S / 5 4 4大 

會五月十四日决議案及文件S / 8 0 1安全理事 

會五月二十九日决-«案所引起之義務̶̶小 

論其爲何種義務，吾人JT知吾人無腧錄表何 

種 a 論 ， 均 小 能 改 變 此 二 决 n é 案 所 定 之 & 項 

義務。 

但決St案之桡祌十分雷耍。本人àîf巳屢 

次aft明深望能儘暈滅輕政治pg題力面之 

力。若調解專員及停戰委員會能/fe重大會一 

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决••S案內授權281解專員 

"相機邀請適當之聯â"國專門機關，例如世界 

衞生組槭等，並邀請萬國紅十字會及其他羼 

j!?^慈善性質而無關政冶之政府機闊或民衆腮 

鱧 供 W 協 助 及 â " 作 一 節 ， W 便 推 勖 聯 â " 國 

可 输 與 中 束 國 之 資 8 ? ， 本 人 敢 信 此 皋 可 

镀 某 種 進 一 步 有 助 於 中 束 所 有 人 民 M 結 之 相 

當成果。此等人民有 i t 同之利头關係。猶太 

人及亞拉伯人間在種族上之相互關係，此間 

已赓閜提及，而雙方JT均力：其#、同合作與 

和 ^ 相 處 之 W 、娈。 

本 人 知 此 一 運 動 或 4 能 此 四 星 期 之 時 

期内開始，但A行將舉打之談判中當然可預 

計或慮及此爭。本人大§1調解専員明瞭安全 

理爭會對於目前I t勢中之此一點深爲闢切。 

雙 方 當 , 明 白 此 爭 ， 雙 方 均 曾 與 吾 人 同 席 會 

並 知 吾 人 對 此 點 之 關 注 。 _ ! 雙 方 之 代 

表旣在美國，：Tji知吾國——聯!"國之一會 

員國——經由IS^,門機鬮促進聯合國此類丁 

作之種種 5 f 力， W 及吾人對此間 W S t 論之特 

別地區W表矛之關注。 

矛 主 席 騮 調 解 専 員 來 m ， 卽 文 件 

S / 8 1 4 之 f ô 案 ， 本 人 接 受 其 裁 定 ， 並 自 當 坶 

力 贊 助 之 。 本 人 擬 顺 便 明 本 國 政 府 願 根 據 

管 束 ^ 地 情 勢 之 兩 次 决 《 « f e é 充 分 履 行 其 責 

任 ， • « 期 有 效 維 拧 停 戰 並 尋* 最 後 解 决 此 問 

题 之 和 平 力 法 。 < t 本 人 擬 提 答 覆 調 解 專 

員之來ÎE時，無妨苕宽兩點，而絶對不致妨 

礙主席听提允/隹調解専員請求之裁定。 

調解專員於3**來電中論及管制，：m謂 

" 爲 實 上 之 I f 因 ， 本 人 深 望 安 全 理 爭 會 

*^雙方棧受上述决,案後 W f 决定之生效日期 

小致》5早，W致3能行施管制，而引起雙方 

互 相 指 控 ^ 反 行 爲 。 

本代表圑^爲；^段 l i從廣義而合理之解 

释 吾 人 對 睹 勢 有 不 切 實 際 之 ^ 識 。 若 實 

行^待關於此二决p«案内所有各方面之管制 

已rd^立並已施行後始能定期，刖時恐將 

甚 久 。 依 大 會 之 决 案 2 ， 調 解 専 員 有 權 

(一）舉辦巴勒斯坦居民安全與福利所 

需之一舣服務， 

(二）確賁保;1巴勒斯坦之聖蹌及字教建 

築 與 場 W 。 " 

若 調 解 専 員 爲 此 二 S A 屬 管 制 " 範 圍 

W内，則卽此二œji卽9^耍四星期之fri^lig—— 

而吾人小能聽令戰爭繼櫝。本人W爲三日之 

期限似巳足W决定確切時藺或確切時刻。 

2 見大會第二次 * î 別^會 I F 式杞錄補龌第二 

I E , 决 案 一 八 六 （ 特 二 ） 



本人此項提n^i非修改主席之裁定，僅 

W之爲或可由安全理爭會主席通知調解専員 

之 項 奮 見 而 巳 。 f i ^ , 人 反 對 ， 此 f f î 然 可 

以轉達調解專員，使停戰可W較逑。本人3? 

爲 现 各 方 均 已 承 3 ? 繼 續 戰 爲 無 益 。 ： T 論 

暫 有 何 進 展 ， 其 實 皆 毫 無 盲 義 。 生 命 实 失 

之後，LL勒斯坦問題之最後解决仍一無所得， 

而實際上反有所失，蓋憧f艮因此而注一而 

憤 恨 俊 阻 礙 有 如 吾 人 現 所 論 之 一 類 ! ^ 判 。 

最後，本人聲明本人M鼓勵調解專員停 

戰委員會及有關雙方，並望彼等知聯合國將 

繼镜盡力之所能予以協助，以^進得么、正而 

可jy接受之解决辦法。 

Mr iGNATffiFF(加拿大）本人代表加拿大 

代表 M , 對*^安全 f f l 申會接獲有閽雙方粹條 

件 接 受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决 象 之 答 

覆，表示滿1"。 

該决41案之實施全^衝突雙方之誠實及 

調解專員之rt^動，，解專員爲聯合國所指派， 

自應得本組槭 i [其安全理爭會之一切文助， 

鼓勵及信任。 

由 上 種 種 哩 由 ， 本 人 提 > « 鹰 接 受 主 

席 所 提 關 ^ 允 / 隹 調 解 專 員 建 桌 之 提 案 但 本 

人 擬 對 M r Aus t in適所迻:之見解，表亍同 

f , 卽 應 儘 可 能 減 短 實 行 停 戰 前 之 躭 撊 。 

Mr L6PEZ ( 哥 俞 比 亞 ） 本 人 附 和 安 全 

理 争 會 8 " 代 表 對 亞 拉 伯 人 及 摺 太 人 接 变 一 

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决 案 所 表 亍 之 満 

f 。本人且赞成頃所聞闢於在此種情化之下 

安全理事會應予調解專員W信任及太助之畲 

見。 

辛 今 日 下 午 W 提 出 之 二 點 ， 本 人 W 爲 

猶太建國協會代表旣並未提出任何反對，而 

* ^ 計 論 之 1 ^ 方 無 人 反 對 主 席 之 建 安 全 理 

爭會儘可予以接受。本人相信如依Mr Austin 

之 提 作 一 决 定 ， j y 保 S 决 定 停 戰 實 施 日 期 

並頒發戰命令，不致有無謂拖延當可有益。 

根 據 是 項 目 的 ， 本 人 僅 提 出 下 述 建 

吾 人 應 知 調 解 專 員 5 胃 理 爭 會 將 二 ， 三 日 

內舉行會《A,"收受41關於It勢之報'I ，預 

料"6此fri吾人將欣見管制問題業巳解决。如 

此菩人卽4致限制其决定日期之特權。反之， 

吾人可恢彼有一機會吿有關雙方《ii吾人對;^ 

此 ^ 之 從 1 解 决 ， 疋 在 積 極 / * 盲 之 屮 。 此 爭 

或4致有任何拖延，但此種拖延可能因銜突 

之 性 资 而 引 起 。 吾 人 現 正 在 此 舉 行 會 並 

卓 臁 苒 ^ 論 此 事 ， 迅 逨 採 取 行 動 ， 而 不 俟 

下 屋 期 始 設 法 作 一 决 定 。 本 人 再 述 一 逼 此 

傅 係 赞 成 M r Austin所言，而對jf^*：人接受 

主席之提案並無妨害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

人僅徵提出一二 SJf。 

第一，猶太建國協會之代表於今日下午 

向安全理爭會發表之聲明中請吾人注意一九 

四八年六月一日猶太建國協會函内之第一項 

假定，卽 

决 案 屮 W 列 舉 之 割 輸 運 武 器 入 务 

亞 拉 伯 國 頜 + 之 ^ 令 對 自 各 ^ 領 士 內 外 國 

Wf有或Wf統制之軍^綠中交送武器，：應適 

用 0 

本人茲可奉吿本人奉本國政府311分向安 

全 理 事 會 聲 明 英 政 府 對 y 决 ^ 案 内 是 項 規 定 

之解釋與植太建圃協會完全相同。 

本人尙擬WJ帶提出一二SA。目前理事會 

最重耍;£目標顒然爲使停戰確實生效。本人 

相信經主席允向調解專員發出之覆電後，此 

爭 當 可 最 短 期 間 辦 到 。 

吾 人 閱 悉 潜 太 建 國 協 會 及 各 亞 拉 伯 國 

政府之盲見後，得知雖云雙方均無條件接受 

决謠案，然其W表示之見解與假定均顳* 

首見仍有4同之處。本人，g爲在幾乎所有場 

合中，吾人均可信賴調解專員從中斡旋,JW調 

和有關雙方間之:^同觀SA。最重要之異《a似 

或與第三及第四兩段有關C依其目前之文宇， 

此二段之盲義與用意似並小十分淸楚。 

第 一 第 三 段 中 ' 作 戰 人 員 " 字 樣 ， 此 

並非通用之專門名；^。伹本人確信若雙方均 

保持善實，則調解專員可爲此;II定一較爲精 

確而满盲之定義。 

至 * ^ 第 四 段 ， 諸 君 將 同 盲 須 設 定 若 干 

保 障 ， W 確 保 該 段 所 述 之 ^ 言 必 被 遵 守 

承諾在停戰期間不加W動員或訓棟"。 

旮人務須有最完善之保障與督責制度，由調 

解專員匕人擬具，规定並適用之。此種保障應 

儘 可 能 範 園 酴 男 子 入 境 前 施 行 之 ， 但 巳 

登 船 或 海 上 之 男 子 或 可 作 爲 ! 外 。 

决 案 之 第 七 段 . 



戦委員會督責上述各項規定之^行 ' 

是故本人提>>i可請調解專員y最短期閫 

就其所擬建立以督責第四段內條件被甓方遵 

行之制度，提出報吿。若谀能立卽提出某種 

有效之査核及管制方法，此當可增加信L。 

(至此處起改用卽時傳譯制） 

M r M A L I K ( 黎 巴 嫩 ） 方 面 對 ^ 在 各 亞 

拉伯國家境内之猶太人近，曾有表矛疑盧 

一倘非恐懼——者。此係極爲重要之問題， 

在其較廣之盲義言之，甚至遛^巴勒斯《之 

直接問題JW上。是故本人欲通知安全理爭會 

各5&拉伯國家政府曾五月十五日向: i t本國 

人民提出以下之哼籲 

"現有數+"离檑太人居;(？^ 55拉伯國家 

境內， i£受亞泣伯人民所卞有之一切持權與 

權利，其待遇甚辛有&炉Jt f r任何文明國家 

内所享3。雖有猶太民族*義者之種種暴行， 

各亞拉伯圃家?《宣佈對"各該國家內猶太人 

權利决定予以保障，：1請人民尊重並保^其 

本 國 之 猶 太 同 胞 之 權 利 ， 同 太 同 

胞爲避免受其本國法一之制裁起見，决3可 

犯 禁 與 糖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往 來 。 " ， 

該官言卽ih*^此。各亞拉伯國i?SiHî=tt 

立場。 

本人現擬舉數日前在本國發生之爭件爲 

例。某槽太民族*義隊伍侵入本國ife部^境， 

锰炸我某代表之房屋。*M:民衆大爲愴怒， 

組 織 牙 威 動 ， 並 欲 攻 撃 潜 太 A 之 住 區 。 警 

察 立 卽 W 武 力 T 涉 ， 萆 衆 被 解 散 而 稱 太 

人之住區得保無虞。結果亍威者死傷數入。 

猶 太 人 住 操 亞 拉 伯 語 文 之 國 家 內 實 已 

有千百年之久。在中古時代彼等與其亞拉伯 

同胞合作發展鏊術與文化，成楨巾然。今日 

； 開 羅 達 馬 斯 加 巴 格 達 及 所 有 ^ 拉 伯 地 區 

内，搏太人乃其各;S國家內受人敬仰之公艮， 

在工商業及&種自由職業，有時甚辛A政冶 

上均負有積極之任務。*亞拉伯國 f j i *等决 

4 致 有 歧 視 之 L 。 

但 情 W 之 下 ， 本 人 都 W 各 亞 拉 

伯圃之禁Ih其猶太國民與巴勒斯in之iS太 

族*義者有任何往來，實係極爲TE;,,之犟勛。 

此等人R—日保持對其蛆國之$忱，jfe^lft 

規避與巴勒斯坦之通太民族主義者發牛任何 

關 係 ， 卽 一 日 不 4 i 對 本 國 政 府 有 所 恐 熘 。 

彼等將水遠享有任何31"他某督教或囘教國K 

所 ^ 5 之 一 切 保 護 與 權 利 。 

(自此處起改用次第傅;？制） 

i 席 若 無 其 他 代 表 欲 對 此 9 ! A 發 匡 ， 茲 

卽 依 美 國 與 哥 侖 比 亞 二 國 代 表 發 * 之 奮 見 ， 

吾人可W纟Î爲安全理爭會巳贊成調解専員所 

之 建 桌 ， 卽 關 於 予 調 解 専 員 以 ^ 項 條 件 及 

期限，1^便其决定停戰開始有效之時日。此期 

限應儘量求短，並不應無，延-)^電文所提 

項目的之實現。本席將據此m隹調解專員。 

同 畤 本 人 將 電 之 抄 件 分 送 & 理 爭 國 

及 鬮 係 S " 方 — — 巴 觐 斯 S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亞 

拉伯最髙委員會及&亞拉伯國家一並sa明 

期限將由調解専員决定，請方就此 s j f遒守 

調解專員之盲見。 

關於此節，另有一SA須加"論，卽管制 

及 督 責 問 題 。 但 此 係 困 難 之 問 題 ， 本 席 爲 

小 能 本 次 會 有 所 决 定 。 吾 人 I ® 特 別 召 集 

̶次會《« i W審督責及管制問妞"及如何 f t 

此方面協助調解専員。各代表應先對若干耍 

點 與 建 x i 加 考 盧 。 

吾 人 將 明 日 午 ; 論 管 制 與 督 貴 問 

题 。 婧 安 全 , 事 會 2 " 代 表 届 時 提 出 關 應 如 

何處现此問II！之建>â或提案，W符合安全理 

*^會之決¦«^案。 

M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¦^義]^和國 

聯邦）本人僅擬聲明本人對於核^調解専員 

之提案一爭棄權。 

Mr TARASENKO ( ^克闞蘇維埃秕會主義 

共和國）本人)r對此SA東權。 

一 〇 一 . 關 於 印 度 - 巴 基 斯 坩 

間題委員會之來件 

主 席 本 席 接 ) 1 * 書 長 來 t s , 內 稱 安 全 理 

事會之印度一巴某斯坦問題委員會業已 j f^â 

期 五 舉 行 會 n ^ , 並 决 定 ; 六 月 十 五 日 在 日 内 

瓦^行第一次會 n S ，然後由^處首 3 ^ 赴其 T 

作之地點。TÎ端雙力旣已请安全理事會舉行 

會 以 便 於 委 員 會 起 稃 前 予 j y 確 切 之 訓 分 

及 所 需 之 I t 報 本 席 提 É 吾 人 於 明 日 上 午 十 

ffi三十分集會審》â印度一巴某斯坦問題，並 

將 ^ 人 之 訓 ^ 擬 成 定 稿 ， 使 委 員 會 可 迅 ^ 着 

手 工 作 。 又 本 席 可 明 此 次 舉 行 會 n i 者 非 委 

員會之各位委員，而爲委員會8"會員國之代 

表，因委員會有三位委員現在歐洲也。 

(午後il^>散會） 

̶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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